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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一般要求 

1.1  通则 

1.1.1  适用范围 

1.1.1.1  本指南适用于申请 CCS《内河绿色船舶规范》中定义的绿色船舶附加标志的内

河船舶。 

1.1.1.2  除另有明确规定外，申请绿色船舶附加标志内河船舶的设计、建造、检验和营

运过程中有害物质的控制应按《内河船舶有害物质控制指南》（以下简称“本指南”）的相关

要求执行。 

1.1.1.3  在申请符合本指南要求的船用产品证书前，申请者应事先提出明确要求，并提

供“供应商符合声明”和“材料声明”供本社产品检验验船师核查。 

1.1.1.4 本指南附录 1 为编制有害物质清单提供指导,便于有害物质清单编制的规范和格

式统一; 

1.1.2  定义 

1.2.1  除另有规定外，本指南名词定义如下： 

（1）产  品：系指船上的机械、设备、材料和涂装的涂层。 

（2）船  东：系指登记注册为船舶拥有者的个人或公司，或无注册登记而拥有该船舶

的个人或公司，或任何其他组织或个人，诸如管理者或光船租赁人，其已从船舶拥有者处承

担船舶营运的责任。但如船舶系国家拥有并由在我国注册为船舶经营者的公司营运时，船东

就是该公司。该定义也包括船舶出售或交付拆船厂之前的一个限定期内船舶的拥有者。 

（3）有害物质：系指易对人类健康和/或环境造成危害的任何材料或物质。 

（4）供应商：系指提供产品的公司，其可以是生产商、贸易商或代理商。 

（5）供应链：系指涉及从原材料至成品的材料和货物的供应和采购的系列实体。 

（6）阈值水平：系指均质材料中的浓度值。 

（7）均质材料：系指成分完全一致的不能经机械拆解为不同物质的材料，即指该材料

原则上不能由机械作用，例如旋开、切割、粉碎、打磨和研磨过程予以分离。 

 

1.1.3  技术文件 

    1.1.3.1  以下技术文件应永久留存在船上，以便指导船舶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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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船用有害物质清单（标准格式见表 4.1.5（1）、表 4.1.5（2）和表 4.1.5（3））； 

（2）产品材料声明及相关文件（标准格式见附录 2）； 

（3）供应商符合声明；（标准格式见附录 3）。 

 

1.2  建造中检验 

1.2.1  申请绿色船舶附加标志的船舶，应在附加标志授予之前完成船舶有害物质清单的

编制和核查。 

1.2.2  对有害物质清单的核查，验船师应在设备安装上船之前完成。 

1.2.3  新船投入营运前，应进行初次检验。初次检验系指船舶在授予绿色船舶附加标志

前所进行的符合性检验，现场验船师应确认“产品材料声明”的有效性和有害物质清单的完

整性。 

 

1.3  建造后检验 

1.3.1  一般要求 

1.3.1.1  对已满足有害物质禁用和限用要求的船舶，为保持绿色船舶附加标志的有效

性，应按照本章规定进行各种检验。本社验船师在检验中可根据其专业判断扩大检验范围，

船东应提供相应的检验条件和安排。 

1.3.1.2 船东有责任向本社提供保持绿色船舶附加标志有效性的各种检验的申请，并按规

范要求作好检验项目的准备和为检验提供足够的时间和安全措施。 

1.3.2  在结构、设备、系统、装置、布置和材料经改变、更换或重大修理并涉及有害物

质变更后，可根据情况进行附加检验；并对有害物质清单进行必要的维护更新。该检验应确

保船舶经任何此类改变、更换或重大修理后仍能继续符合本指南的要求。 

  
 

1.4  检验种类与间隔 

1.4.1  初次检验 

1.4.1.1 该检验应验证该船的有害物质清单符合本指南的要求。 

1.4.2  换证检验 

1.4.2.1  换证检验的技术要求与初次检验要求相同。 

1.4.2.2  检验间隔期应与常规换证检验相同。 

1.4.3.  附加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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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 船舶在船名、船籍港和船东或经营人变更以及结构、设备、系统、装置、布置和

材料经改变、更换或重大修理中涉及到有害物质部件的任何修理或改装或更换时，船东或其

代理人应申请附加检验。 

1.4.3.2 该检验验证船舶经上述改变后仍能符合本指南的要求，且对有害物质清单作相应

的更新。 

 

1.5  合格判定 

1.5.1  含有禁用与限用有害物质产品的所有组成单元中，禁用与限用有害物质含量经检

测后均应满足本指南表2.2.1、表2.3.1的要求，则判定该零部件产品合格；对于表2.3.1所列有

害物质，当其超出规定阈值时，应在有害物质清单中注明其含量。 

1.5.2  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材料声明的内容应满足本指南第4章4.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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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船舶建造阶段有害物质的限制使用 

2.1  一般要求 

2.1.1  船舶在设计及建造时，应充分考虑船舶报废后设备的可拆和易拆解性，优先采用

资源利用率高、污染物产生量少，以及有利于船舶废弃后回收利用的技术和工艺，提高设计

建造水平。 

 

2.2  禁用有害物质清单 

2.2.1  船舶设计、建造时，禁止使用表 2.2.1 所包含的物质及含有这类物质的产品。 

禁用有害物质清单所列项目                       表2.2.1 

序号 物  质 阈值水平 

1 石 棉 无阈值水平 

2 多氯联苯（PCB） 无阈值水平 

3 消耗臭氧物质 

CFC 

无阈值水平 

卤素灭火剂 

其他完全卤化的CFC 

四氯化碳 

1，1，1-三氯乙烷（甲基氯仿） 

氢化氯氟烃 

氰化溴氟烃 

甲基溴 

溴氯甲烷 

4 含有机锡化合物作为杀生物剂的防污底系统 2，500 mg 锡总量/kg 

注：若表中所列物质以高于规定阈值水平的浓度存在，含有这些物质的产品不应安装于船上。 

    2.3  限用有害物质清单 

2.3.1  船上限用有害物质清单应至少列明的物质见表 2.3.1，产品中应尽可能的少用所

含的有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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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用有害物质清单                            表2.3.1 

编号 名  称 阈值水平 

1 镉和镉化合物 100 mg/kg 

2 六价铬和六价铬化合物 1，000 mg/kg 

3 铅和铅化合物 1，000 mg/kg 

4 汞和汞化合物 1，000 mg/kg 

5 多溴化联（二）苯（PBB） 1，000 mg/kg 

6 多溴二苯醚（PBDE） 1，000 mg/kg 

7 多氯化联萘（超过 3 个氯原子） 无阈值水平 

8 放射性物质 无阈值水平 

9 某些短链氯化石蜡（烷类、C10-C13、氯基） 1% 

注：若表中所列物质以高于规定的阈值水平的浓度存在，应在清单中列出产品。 

2.4  产品供应 

2.4.1  供应商应尽量采用可再生的零部件或材料，生产用材的选择要最大限度地选用

可循环利用的材料，并不断减少所用材料的种类，以利于材料的回收利用。 

2.4.2  禁止表 2.2.1 中有害物质的使用，减少并最终停止使用不能再生利用的材料和不

利于环保的材料。 

2.4.3  对表 2.3.1 中所列的铅、汞、镉等有害重金属材料应限制使用，供应商需对含有

限用有害物质的零部件进行标识、编码并注明可否回收利用。由于产品体积或功能的限制不

能在产品上标注的，应在产品说明书中注明。 

2.4.4  为了减少产品对环境的影响并确保最佳预期寿命，供应商应向船东（或船舶建

造方）提供如何安装、使用和维护的信息，以及适当时零件可供使用的期间和产品升级换代

可能性的信息。 

2.4.5  船用产品供应商应向船东（或船舶建造方）提供其供应产品的材料构成、结构设

计或拆解指南、有害物质含量及性质、废弃物处理方法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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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船舶营运阶段有害物质的限制使用 

3.1  一般要求 

3.1.1  船舶营运过程中，应选择和使用可回收利用率高、安全和环保的材料、设备和配

件，尽可能少的使用本指南表 2.3.1 中的物质，禁止使用本指南表 2.2.1 所包含的物质。 

 

3.2  设备与清单的维护 

3.2.1  对拆卸及报废部件中若含有本指南表 2.2.1 和表 2.3.1 中的有害物质，应分类收集

存放，妥善保管，不应采用倾倒抛洒、填埋等危害环境的处置方式。 

3.2.2  船舶在维修过程中产生的有毒有害物质应分类回收、保管和运输。 

3.2.3  船舶营运期间，特别是对船舶进行修理或改建时，应对清单予以维护和更新。 

3.2.4  增加、拆除或更换任何机械或设备、或者更新船体涂层，涉及到有害物质变更时，

船东应按照附录 1 中的新船要求更新清单。如果安装或涂装相同的部件或涂层，则不需更新。 

3.2.5  在船东或营运人发生改变时，船东应对清单的连续性和符合性予以确认。 

    3.2.6  在船舶拆解之前，应对清单的连续性和符合性予以确认，并应对船舶产生的油类、

有毒物质、易燃易爆物质、生活垃圾以及货物残余物等的数量、存放位置进行登记和标识，

便于拆船时有效回收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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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有害物质清单的编制 

4.1  一般要求 

4.1.1  对于申请绿色船舶附加标志的船舶，船上应根据本章 4.2 的要求备有一份有害物

质清单。该清单应至少包括： 

（1）将本指南表 2.2.1 和表 2.3.1 所列的船舶结构和设备中包含的有害物质及其位置和近

似值在清单中标明； 

（2）说明船舶结构或产品中不含有本指南表 2.2.1 中的禁用有害物质。 

4.1.2 有害物质清单用于掌握船上实际存在有害物质的特定信息，控制船舶结构或设备

中有害物质的限制使用及有效回收。 

4.1.3  有害物质清单应能全面记录本指南表 2.2.1、表 2.3.1 所列有害物质的信息。 

4.1.4  有害物质清单应按表 4.1.5（1）、4.1.5（2）、4.1.5（3）的“有害物质清单的标准

格式”为基础编制；同时，清单内容应简洁，容易理解，便于操作和使用。 

4.1.5  有害物质清单的编制应由船东或船东委托的设计部门执行。 

有害物质清单的标准格式（设备和机械）             表 4.1.5（1） 

编号 设备和机械的名称 位置 物  质 使用的部分 大约数量 备 注 

        

 

有害物质清单的标准格式（涂料和涂层系统）           表 4.1.5（2） 

编号 涂料的应用 涂料名称 位置 物  质 大约数量 备 注 

        

 

有害物质清单的标准格式（结构和船体）             表 4.1.5（3） 

编号 构件名称 位置 物  质 使用的部分 大约数量 备 注 

        

 

4.2  有害物质清单的编制 

4.2.1  船舶的基本概况 

4.2.1.1  在有害物质清单前应按照表 4.2.1.1 的格式，提供船舶的基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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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概况                表 4.2.1.1          

船检登记号  

船籍港  

船  型  

总吨位  

船厂名称  

船东名称  

交船日期  

 

4.2.2  所列物质 

4.2.2.1 根据“材料声明”，如果发现本指南表 2.2.1 所列的一种或多种物质以高于规定

阈值水平的浓度存在，含有这些物质的产品不应安装于船上。 

4.2.2.2  根据“材料声明”，如果发现本指南表 2.3.1 中所列的一种或多种物质以高于规

定的阈值水平的浓度存在，应在清单中列出产品。 

4.2.2.3  在固体金属或金属合金中固有的本指南表 2.3.1 中所列的物质，如果其用于一

般构造，例如船体、上层建筑、管子或设备和机械的外壳，则不要求在本清单中列出。 

 

4.2.3  设备和机械名称栏 / 涂料 / 结构和船体名称 

4.2.3.1  设备和机械 

应在该栏填入每一设备或机械的名称。如果一种以上的有害物质存在于设备或机械中，

则该设备或机械的相关行应作适当划分，从而填入此件设备或机械中含有的所有有害物质。

如果一个位置存在一个以上的设备或机械项目，应在该栏中填入设备或机械的名称和数量。

实例见表 4.2.3.1。 

显示一个位置存在一件以上的设备或机械的实例           表 4.2.3.1 

编号 设备和机械的名称 位置 物 质 使用的部分 大约数量 备 注 

 主机 机舱 

铅 活塞销衬套 0.75 kg 
 

 

汞 温度计 0.01 kg 
 

 

 柴油机（×3） 机舱 汞 温度计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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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  管子和电缆 

应使用相关系统的名称描述经常位于两个及以上船舶舱室内的管子和系统的名称（包括

电缆）。只要对该系统予以清晰标识和正确命名，则不必引用这些系统所在的舱室。 

 

4.2.4 “位置”栏 

4.2.4.1  位置列表实例 

建议基于船舶布置图（例如总布置图、机舱布置图、居住舱室布置图和液舱布置图）以

及船上其他文件（包括证书或备件清单）编制涵盖船舶所有舱室的位置列表。位置描述应基

于如甲板或室的位置，以便易于标识。位置名称应与船舶布置图对应，以确保本清单和船舶

布置图相一致。位置名称的实例见表 4.2.4.1。 

位置名称实例                         表 4.2.4.1 

（A）主要分类 （B）二级分类 （C）位置分类 

全船   

船体部分 

前部 
水手长储藏室 

…… 

货物部分 

1 号货舱/液货舱 

1 号车库甲板 

……  

液舱部分 

艏尖舱 

1 号压载水舱 

1 号燃油舱 

…… 

艉尖舱 

后部 

舱机室 

应急消防泵处所 

…… 

上层建筑 

居住舱室 

驾驶桥楼甲板 

驾驶室 

…… 

轮机 机舱 

机舱 

主层 

机舱棚 

烟囱 

机舱控制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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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舱 
泵舱 

…… 

外部 

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 

上甲板 上甲板 

船壳 

船壳 

底部 

水线以下 

…… 

 

4.2.4.2 管子和电气系统位置的描述 

应描述每一相关系统的管子和系统的位置，包括位于一个以上船舶舱室内的电气系统和

电缆。如果他们位于若干舱室内，应使用以下两种方案中最可行的一种： 

（1）在栏中列出所有部件；或 

（2）使用表 4.2.4.1 中的“主要分类”和“二级分类”所示的表达方式，描述系统的位置。 

管系的描述实例见表 4.2.4.2。 

  管系描述实例                            表 4.2.4.2 

编号 设备和机械的名称 位置 物 质 使用的部分 大约数量 备注

 压载水系统 机舱、货舱部分      

 

4.2.5 “大约数量”栏 

4.2.5.1  为标识有害物质的大约数量，固体有害物质的大约数量应为 kg。如果有害物质

是液体或气体，标准单位应为 m3 或 kg。数量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有效数字。 

4.2.5.2  如果有害物质少于 10g，该值应为“< 0.01kg”。（见表 4.2.5.2） 

配电板实例                            表 4.2.5.2 

编号 设备和机械的名称 位置 物 质 使用的部分 大约数量 备注 

 配电板 
机舱 

控制室 

镉 外壳涂层 0.02 kg  

汞 热量计 <0.01 kg 小于 0.01kg

 

4.3  产品材料声明 

4.3.1  产品材料声明的目的是如实提供相关材料对本指南表2.2.1和表2.3.1中所含物质

的含量。但该规定不适用于不构成成品部分的化学品。 

4.3.2  供应商提供的材料声明中应清晰标识含有以本指南表2.2.1和表2.3.1中所列物质

是否高于阈值水平和具体质量。如果厂商提供的材料声明中申明的有害物质的质量数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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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清单中无法直接使用的单位，则应计算该有害物质的大约数量。 

4.3.3  只要产品在船上，供应商产品材料声明应保持有效。 

4.3.4  产品材料声明应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声明日期； 

（2）材料声明标识号； 

（3）供应商名称； 

（4）产品名称； 

（5）产品编号； 

（6）声明本指南表2.2.1和表2.3.1所列物质是否高于规定的阈值水平存在于产品中；和 

（7）如果以高于阈值水平存在，本指南表2.2.1和表2.3.1所列每一构成物质的质量。 

4.3.5  产品厂商的材料声明应按附录 2 的“材料声明的格式”为基础予以编制。 

 

4.4  供应商符合声明 

4.4.1  供应商符合声明的目的是提供相关材料声明符合 4.3 的保证，并标识负责主体。 

4.4.2  只要产品在船上，供应商符合声明应保持有效。 

4.4.3  编写供应商符合声明的供应商应建立与产品相关的质量管理体系。 

4.4.4  供应商符合声明应包括以下信息： 

（1）唯一标识编号； 

（2）签发方的名称和联系地址； 

（3）符合声明主题的标识（例如，名称、型式、型号和/或其他相关补充信息）； 

（4）符合声明； 

（5）签发日期和地点；和 

（6）代表签发方的经授权人员的签名（或等效的批准标记）、姓名和职务。 

4.5.4  供应商符合声明应按附录 3 的“供应商符合声明”为基础予以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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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有害物质清单编写流程 
 

1 典型实例的目的 

本实例为便于理解新船及现有船有害物质清单的编制过程提供指导。对于现有船舶有害

物质清单的编制，还需要有单独船舶的文件和专业人员（专家）的知识和经验。提供现有船

舶有害物质清单的编制过程的实例有助于理解本指南所述的基本步骤和确保统一应用。但

是，应注意不同船型的变化。 

 

2 清单的流程 

新造船及现有船应使用以下步骤编制清单。但是这些步骤的顺序是灵活的，并可根据造

船的时间表予以改变： 

第一步  收集有害物质信息： 

第二步  评估和使用有害物质信息； 

第三步  制定外观/取样检查计划；（现有船） 

第四步  船上外观/取样检查；和（现有船） 

第五步  编制清单（填写标准格式）。 

 

3 收集有害物质信息 

3.1 有害物质的数据收集过程 

对于新造船，船东应按照要求收集供应商的产品材料声明和供应商符合声明，这样的有

害物质数据的收集可涉及整个造船供应链。船东可根据产品材料声明编制有害物质清单； 

对于现有船，船东除按照要求收集供应商的产品材料声明外，还应标识、研究、要求和

获取有关船舶的可用信息，并应对相关信息进行评估。有用的信息包括维护、改建和修理文

件；证书、手册、船舶布置图、图纸和技术说明书；产品信息数据单；和姊妹船的有害物质

清单。潜在信息源包括以前的船东、船厂、船舶检验机构的记录等。如果船舶已进行改建或

重大修理工作，则需尽可能对船舶初始设计和说明书的修改予以标识。 

3.2  有害物质声明 

对于新造船，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声明中应明确本指南表 2.2.1 和表 2.3.1 中所列有害物质

是否以高于产品中“均质材料”规定的阈值水平的浓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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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估和使用有害物质信息 

对于现有船，应评估第一步所收集的信息。评估应涵盖本指南表 2.2.1 所列的所有物质，

同时应尽实际可能列出本指南表 2.3.1 所列物质。外观/取样检查计划应能反映评估的结果。 

为澄清每一步的结果，编制检查清单是编制现有船舶清单的有效方法（见附表 1）。基

于收集的信息，检查清单中应纳入假定含有表 2.2.1 和表 2.3.1 所列有害物质的设备、系统和

/或区域。对每一所列的船上设备、系统和/或区域，应分析和评估其有害物质成分。 

现有船设备检查清单                           附表 1 

编

号 
有害 
物质*1 

位置 设备名称 部件 
数 量 生产商

文件分析

结果*2 
检查 
程序*3 

检查 
结果*4 

参考/ 
DWG 编号

单位 数量 合计      

             

注：*1  有害物质：物质分类。 
    * 2  文件分析结果：Y=含有；N=不含有，未知，PCHM=潜在含有有害物质。 
    * 3  检查程序：V=外观检查，S=取样检查。 
    * 4  检查结果：Y=含有，N=不含有，PCHM。 

 

可从备件和工具清单及制造厂图纸中判断和计算有害物质的存在和质量（见附表 2）。

可从消防布置图中标识地板、天花板和墙壁中含有的石棉，可从涂装方案和涂料历史中标识

涂层中的有机锡化合物。 

质量计算实例                             附表 2 

编号 有害物质 位置/设备/部件 参 考 计 算 

1.1-2 有机锡化合物 平底/涂料 涂层历史  

1.2-1 石棉 主机/排气管填料 备件和工具清单 250g × 14 片 = 3.50kg 

1.2-3 HCFC 食品制冷装置 制造厂图纸 20kg × 1 缸 = 20kg 

1.2-4 铅 电 池 制造厂图纸 6kg × 16 组 =96kg 

1.3-1 石棉 机舱天花板 居住舱室布置图  

 

当确定部件或涂层含有害物质时，应在检查清单的“文件分析结果”栏中填入“Y”，

表示“含有”。同样，当确定项目不含有有害物质时，应在栏中填入“N”，表示“不含有”。

当无法确定有害物质含量时，应在栏中填入“未知”。 

 

5  制定外观/取样检查计划（现有船） 

在评估和使用有害物质信息过程中被分类为“含有”或“不含有”的每一项目应在船

上进行外观检查，在“检查程序”栏中应填入“V”，表示“外观检查”。 



 

 14

对被分类为“未知”的每一项目，应决定是否进行取样检查。但是，被分类为“未知”

的任何项目可归为“潜在含有害物质”，前提是具备充分的合理理由，或者可假定对装置拆

卸和后续的拆船处置操作几乎没有影响。 

在进行船上外观/取样检查前，应制订“外观/取样检查计划”。以下为计划的实例。 

应具有适当的安全预防措施以最大限度减少潜在暴露于有害物质的情况发生。例如，对 

潜在含有石棉的材料的取样可能将纤维释放入大气层。因此，在取样前应实施适当的个人安

全和防护程序。                                                                                   

应按顺序安排外观/取样检查所列的项目，使船上检查以结构化的方式进行（例如从底

层至上层、从前部至后部）。 

外观/取样检查计划 

船  名 XXXXXXXXXX 

船检登记号 XXXXXXXXXX 

总吨 8，000GT 

船长×船宽×型深 XXX.XX × XX.XX × XX.XX  m 

交船日期 1987/月/日 

船东 XXXXXXXXXX 

联系点（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地址） 

XXXXXXXXXX 
电话：XXXX-XXXX 
传真：XXXX-XXXX 
E-mail：abcdefg@hijk.co.net 

检查时间 外观检查：201X/月/日 
取样检查：201X/月/日 

检查地点 XX 船厂，No 船坞 

负责检查 XXXX XXXX 

检查工程师 XXXX XXXX ，YYYY YYYY ，ZZZZ ZZZZ 

取样工程师 具备专业取样知识人员 

石棉的取样方法和防扩散措施 在切割弄湿取样位置，并在切割后使其变硬以防止扩散 
注：取样工人应携带保护设备 

涂料碎片取样 对怀疑含有 TBT 的涂料，应从载重线处予以收集和分析（直接在

船中附近舭龙骨和平底以下） 

实验室 QQQQ QQQQ 

化学分析方法 

ISO/DIS 22262-1 散装材料-第 1 部分：商业散装材料中石棉的取

样和定性确定和 ISO/CD 22262-2 散装材料-第 2 部分： 
通过重量法和显微法的石棉定量确定 
ICP 发光分析（TBT） 

外观/取样检查位置 参见外观/取样检查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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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检查的设备、系统和/或区域列表 

 

 
分类为 PCHM 的设备、系统和/或区域列表 

位置 设备、机械和/或区域 部件名称 物质 文件检查结果 

底层 螺旋桨导流帽 垫片 石棉 PCHM 

机舱 气动关闭阀门 压盖填料 石棉 PCHM 

     

 见所附的“样船评估范围分析和定义”和“样船有害物质位置图” 

 
取样检查的设备、系统和/或区域列表 

位置 设备、机械和/或区域 部件名称 物质 文件检查结果 

上甲板 后甲板天花板 机舱天花板 石棉 未知 

机舱 排气管 隔热 石棉 未知 

机舱 管子/法兰 垫片 石棉 未知 

     

 

 

    该计划按照《内河船舶有害物质控制指南》制定。 

 
 
 
 
 

    ☐ 文件检查 ☐ 日期/时间 ☐ 

    201X/月/日 ，XX 航运有限公司 

 

☐ 计划制定日期 ☐ 201X/月/日 

 

6  船上外观/取样检查；（现有船） 

应按照计划进行外观/取样检查。检查点应标示于船舶布置图上，或使用照片记录。 

取样人员应受到与怀疑的有害物质类型相关的适当安全设备的保护。对乘客、船员和船

上其他人员，应具有适当的安全预防措施以最大限度减少潜在暴露于有害物质的情况发生。

安全预防措施可包括张贴标志，或对人员的口头或书面通知，从而避开取样时的区域。取样

人员应具有相关资质。 

外观/取样检查的结果应记录在检查清单中。无法到达进行检查的船舶任何设备、系统

制订：XXXX-XXXX 
电话：YYYY-YYYY 
电子邮件：XXXX @ZZZZ.c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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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或区域应分类为“潜在含有有害物质”。在此情况下，“检查结果”栏中应填入“PCHM”。 

 

7 编制清单（填写标准格式） 

现有船的检查结果和有害物质的估计数量应记录在检查清单中。 

有害物质清单的编制应参照供应商提供的材料声明和检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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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材料声明的格式 
 
<声明日期>    

日期  

<供应商（回答者）信息>  

<MD ID 编号> 

MD ID 编号  

 

 

<其他信息> 

备注 1  

备注 2  

备注 3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 产品编号 
交付 

 产品信息 
数量 单位

      

 

<材料信息> 

此材料信息显示产品含                 有的有害物质数量（单位：件、kg、m、m2、m3等） 。 

 

表 物质名称 阈值水平 
高于阈值

水平存在

如是， 
物质质量 如是，关于其使用

部位的信息 
是/否 质量 单位 

表

2.2.1 

所列

物质 

石棉 石棉 无阈值水平     

多氯联苯（PCB） 多氯联苯（PCB） 无阈值水平     

消耗臭氧物质 

含氯氟烃（CFC） 

无阈值水平

    

卤素灭火剂     

其他完全卤化 CFC     

四氯化碳     

1，1，1-三氯乙烷     

氢化氯氟烃     

氢化溴氟烃     

甲基溴     

 溴氯甲烷      

含有机锡化合物作

为杀生物剂的防污

底系统 
 2500mg 

锡总量/kg 
    

 

 单位 

1  

公司名称  
部门名称  
地址  
联系人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电子邮件地址  
SDoC ID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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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物质名称 阈值水平 
高于阈值 
水平存在 

如是， 
物质质量 如是，关于其使

用部位的信息
是/否 质量 单位 

表

2.3.1

所列

物质 

镉和镉化合物 100 mg/kg     

六价铬和六价铬化合物 1，000 mg/kg     

铅和铅化合物 1，000 mg/kg     

汞和汞化合物 1，000 mg/kg     

多溴化联（二）苯（PBB） 1，000 mg/kg     

多溴二苯醚（PBDE） 1，000 mg/kg     

多氯化联萘（超过 3 个氯原子） 无阈值水平     

放射性物质 无阈值水平     

某些短链氯化石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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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供应商符合声明的格式 

1）标识号： 

2）签发方名称： 

   签发方地址： 

3）声明对象： 

4）上述声明对象符合以下文件 

文件号：                标题：               版本/签发日期 

5）                                                                 

                                                                    

                                                                    

6）附加信息：                                               

                                                            

  

代表                签字 

                       

（签发地点和日期） 

7）                                                             

      （姓名、职务）                       （签字） 

 


